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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蔓莉、顾逵、胡家林、赵国栋、周迅、李华平、贾欣、叶慧丽、朱晓林、郑

伟、李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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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技术创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省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提供产业技术创新的服务条件、机制建

设、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省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省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provincial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center 3.1 

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成立，设在检验检测机构内，具有高新技术属性，

与属地支柱产业高度关联、契合和相互促进，具备参与检验检测、标准制修订、科技研发等功能的非法

人组织。 

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3.2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开展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

的服务，提高产品质量，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的活动。 

技术创新服务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3.3 

省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面向产业和区域发展的需求，通过有效整合各机构的优势资源，基于平等、

自愿原则，依法依规向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提供公共服务。 

4 服务条件 

机构设置 4.1 

4.1.1 应设置单独的部门或授权具体部门负责技术创新服务的运行管理工作。 

4.1.2 应根据技术创新服务的具体项目设置项目组，并配置与之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4.1.3 应制定与技术创新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文件规范。 

人员要求 4.2 

4.2.1 技术创新服务项目负责人 

技术创新服务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宜具有硕士（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五年以上质检相关工作经历，具有市厅级及以上

科研项目或服务企业技术开发实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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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具有较强的技术服务创新意识和积极性，能够准确把握国内外科技创新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

要求，能够整合政策、人才、设备、技术、资金等服务资源。 

4.2.2 技术创新服务人员 

从事技术创新服务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应具备所从事技术服务领域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从事技术创新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应不低于中心总人数的 40%。其中硕士（含）以上学历

或副高以上职称比例应不低于技术创新服务人员总数的 20%。 

装备载体要求 4.3 

4.3.1 应具备与技术创新服务领域相适应的仪器设备、试验设施。 

4.3.2 具备开展创新产品试验、非标项目检测、产品开发、失效分析、产品评价、技术创新基础研究

等与技术创新服务相适应的设备和条件。 

4.3.3 每年新增检验检测装备载体投资宜不低于中心上一年度检验检测收入的 10%。 

5 服务机制 

信息获取机制 5.1 

5.1.1 建立政策规划追踪机制。关注和收集国家、各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划，掌握所从事

领域的宏观政策、发展前景和需求变化。 

5.1.2 建立前沿信息动态追踪机制。应具备国内外标准、专利、论文等数据库检索条件和信息汇总分

析能力，通过学术会议、新闻媒体、调研走访、技术交流以及参加行业学会（协会）活动等方式掌握产

业前沿动态、行业发展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 

5.1.3 建立企业需求对接机制。与企业、协会、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科技主管部门等机构联合建立企

业研发难点、工艺问题、质量分析等技术创新需求收集机制，并凝练出、发布技术创新需求，建立企业

技术创新需求与支撑机构解决方案对接机制。 

服务保障机制 5.2 

5.2.1 制度保障机制。应建立完善的创新技术服务保障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

事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及分配制度等。 

5.2.2 资源保障机制。应由一名中心主要负责人负责技术创新服务的管理工作。应根据工作需要提供

专门的研究开发场地、办公设备、后勤保障设施。应根据技术创新服务需求，提供设备采购、测试分析、

科技研发、人员培训等专项经费。 

5.2.3 激励机制。应建立绩效优先、奖惩分明的考核分配制度。制定创新技术服务数量与质量相结合

的薪酬挂钩方案，优先向技术创新服务人员倾斜。对从事技术创新服务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学历提升、

优先晋升等支持政策。 

5.2.4 保密机制。应建立保护中心、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的机制和措施，必

要时，应根据项目需求申请并取得相应等级的保密资质。 

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5.3 

5.3.1 应建立因需设岗、人尽其才、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根据技术创新服务通用需求，引进研究生

学历、高级职称、丰富产业经验和具有特殊专业技术资格的全职高层次人员。根据具体项目或短期技术

提升需求，采取项目合作、科研攻关、顾问咨询等方式引进兼职科技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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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心应根据人员需求和岗位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并实施。鼓励和推

荐技术创新服务骨干深入企业，参与生产、研发技术工作。 

6 服务内容 

检验检测 6.1 

针对客户常规产品、常规项目的检验检测需求，中心应完善检测能力，取得所涉及产品和项目（参

数）标准的 CMA、CNAS 资质，准确、高效的提供检验检测服务。 

质量技术评价 6.2 

针对客户非标项目监测、创新产品评估、产品开发验证、在役失效分析等技术创新需求，进行方法

开发、验证和确认，提供技术创新评价服务。 

标准研制 6.3 

针对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标准化状况，提出或联合提出标准制修订计划。在标准化工作中提供组织、

验证、编制、培训、宣贯等服务，指导企业参与和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 

知识产权申请 6.4 

针对中心参与或企业自行开展的产品研发、技术探索和设备研制活动所产生的技术成果，指导和协

助企业申请知识产权。 

技术研发 6.5 

针对企业研发、生产、使用中的技术难点，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或其他机构建立研发平台，提供信

息共享、研发设计、联合攻关、工艺探索、测试验证、小试中试、一致性评价、质量管理工具应用等技

术研发服务。 

科技项目与技术转化 6.6 

6.6.1 应了解和掌握科技项目申请要求、指南和流程，联合、推荐或指导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参与

各级科技项目。 

6.6.2 应为企业提供技术优势提炼、申请书撰写、项目申报、研究开发、结题验收等科研项目全流程

技术服务。 

6.6.3 应基于科研项目，找准企业、机构的契合点，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技术服务，协助企业对科研

成果进行转化等。 

其他技术服务 6.7 

应了解和掌握企业资质申请、成果申报、荣誉奖项申报等相关事宜的要求、指南和流程，为企业提

供相关咨询和指导服务，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实验室认可等。 

7 服务流程 

技术创新服务流程见图 1。 

8 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中心依托单位应对中心技术创新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并定期进行评价。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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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应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并实施改进。 8.2 

应保存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记录。 8.3 

 

图1 技术创新服务工作流程 

需求提出 

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商务沟通 

成立项目组 

技术服务评审 

开展技术服务 

服务成果验收 

项目终结 

通过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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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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